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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下电子商务市场快速扩大，刷单问题愈加严重，刑法是治理网络刷单行为的必要手段，但为保

障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维护刑法的谦抑性，明确网络刷单行为刑法规制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而刷单行

为的刑法规制存在罪名适用复杂性等问题，为进一步明确刷单行为刑法规制的边界需充分运用法律解释

以及通过类型化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等方法，从而合理明确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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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commerce market is rapidly expanding, and the issue of brushing be-
havi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Criminal law is a necessary tool for governing online brush-
ing behavior. However, to ensur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maintain the restraint of 
criminal law, it is crucial to clearly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criminal regulation for online brushing 
behavior. The criminal regulation of brushing behavior faces issues such as complex application of 
charg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criminal regulation for brushing behavior, it is essen-
tial to fully utilize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differentiate responsibilities among different entities 
through typological distinctions, thereby reasonably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criminal regulation 
for brush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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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刷单行为概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9.74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5947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87.9%”

[1]。该报告说明我国的电子商务不断发展以及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庞大，但在网络购物中“网络水军”刷

量控评犹如天敌，严重侵蚀数字经济(重点是“流量经济”)的健康肌体[2]。因而有必要对网络刷单行为进

行一定的法律规制。 

1.1. 网络刷单行为的概念 

对网络刷单行为采用类型化的认知方式有利于对刷单行为进行定性[3]。有学者根据行为方式将网络

刷单行为划分为正向刷单与反向刷单。正向刷单是指商家通过虚假的交易手段增加交易量或好评的行为

[4]。而反向刷单是指他人出于打压其他经营者的目的，通过对某商家进行恶意好评或者恶意差评等手段

导致商家被误认为自己刷单的行为[5]。因而“网络刷单”是电子商务交易背景下商家实施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主要通过数据造假而实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 

1.2. 网络刷单行为的特征 

第一，主体范围的广泛性。网络刷单行为的实施过程可能涉及的主体包括商家、刷单平台、刷手等，

商家通常为了获得更高的销售数据或好评率，刷单平台为获取中介费，刷手通过具体执行刷单行为获取

佣金，因而这主要的三类主体形成了一定的利益“捆绑”。 
第二，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商家为了获得不正当竞争实施的刷单行为手段多种多样，包括通过虚假

交易提升自己店铺销量，通过虚假好评提升自己店铺的好评率，以及对其他商家进行虚假差评或者营造

其他商家实施了刷单行为等手段。 
第三，法益侵害的复合性以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商家实施刷单行为通常是为了美化自己店铺的数

据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有部分商家通过对其他同类商家实施刷单行为以诋毁竞争者的声誉，

从而损害了其他商家的商业信誉，最终商家的刷单行为产生聚集效应从而损害了整个电商环境下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和有关平台的网络交易经营秩序。 

2. 网络刷单行为刑法规制边界明确的必要性 

无论是正向刷单行为还是反向刷单行为都扰乱着正常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对于具有严重社会

危害性的网络刷单行为仅依靠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进行规制还是不够的，为维护健康的电商交

易环境，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刷单行为需进行刑法规制，但同时也需对网络刷单行为的刑法规

制边界进行一定的明确，网络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的明确，需以法益保护为核心，严格区分刑事犯

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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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障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首先，网络刷单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会违反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的有关规定，

民法上可能涉及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行政法上有关主体可能需承担一定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营

业执照等；经济法上消费者可能因其权益受损而向其寻求一定的赔偿；刑法上可能需承担一定的刑事责

任，但因网络刷单刑法规制边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各部门法间可能不能很好的协调对网络刷单行为进

行规制，例如如果刑法对刷单行为入罪标准规定的不明确，行政机关可能会在执法时有所顾虑，顾虑刷

单行为已涉嫌犯罪而不敢轻易单独作出行政处罚，从而延误对刷单行为的处理。 
其次，在刑法层面网络刷单行为通常是通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手段导致平台商家信誉上升或者

下降，以便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因刷单行为是电子商务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不正当产物，我国现行刑法

规制刷单行为的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模糊，容易引发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因而不论是在各部门法之间还是刑法体系内部，对网络刷单行为刑法规制边界的明确，一方面有利

于发挥其他部门法规制刷单行为的作用，保障各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在刑法体系内部有利于

保持刑法体系的协调性。 

2.2. 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 

刑法的适用不能过松，也不能过严[6]。有学者认为，对于破坏网络空间的行为适用破坏生产经营罪

时要恪守刑法的谦抑性，需守住必要的边界[7]。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刷单

行为才需进行刑法规制，因刷单行为是新型违法行为，《刑法》对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罪

名，对刷单行为刑法规制边界的明确目的在于合理明确网络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范围，避免不当扩大刑

法的适用范围。同时，刷单行为涉及的主体比较广泛包括商家、刷单平台、刷手，在适用刑法时对各主

体不能进行一刀切，需合理明确各刷单行为主体的责任边界。 

3. 明确网络刷单行为刑法规制边界存在的困境 

3.1. “其他”规定的适用问题 

因刑法对于网络刷单行为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罪名，便可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兜

底罪名”或者“兜底条款”的扩大适用。因刷单行为是电子商务中的新型违法行为，实践中便可能会借

助“兜底规定”进行规制，例如对于正向刷单行为可能会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 1 虚假广告罪进行规

制，虚假广告罪的条款中有“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同时刷单行为是否符合“情节严重”也是入罪的关

键，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2022
修订)第六十七条 2 明确了虚假广告罪的追诉标准，前五项详细列举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但第六项“其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又是一个兜底性的条款。对反向刷单行为可能会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规制，同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二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

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2022 修订)第六十七条：《虚假广告案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 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 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事件、传染病防治的名义，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 利用广告对食品、药品作虚假宣传，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二年内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五)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148


王肇文 
 

 

DOI: 10.12677/ecl.2025.1472148 149 电子商务评论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 3 破坏生产经营罪规定的“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具有一定的兜底特

征。“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对于规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刷单行为尽管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不加限制地随意扩大适用“兜底规定”违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谦抑性。同类解释规则对

兜底性条款的认识具有重要作用[8]。但同时限缩解释和体系解释对于兜底性条款的认识也有着重要的

意义，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刑法规制刷单行为边界的过度扩大，另一方面有利于全面地界定刑法的规制

边界。 

3.2. 罪名适用的复杂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实施严重的网络刷单行为可能会涉及非法经营罪、破坏生产

经营罪、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虚假广告罪等罪名。网络刷单行为由于主体的广泛性和行为手

段的多样性，同一网络刷单行为可能涉及多个罪名，不同主体间可能存在主从犯关系，因而在司法实践

中对网络刷单行为证据的收集也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同时网络刷单行为本身是电子商务下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在对网络刷单行为涉及各具体罪名进行调查取证时更是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4. 明确网络刷单行为刑法规制边界的路径 

4.1. 多元治理前置 

不同的网络刷单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也不同，通过多元治理前置，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可一定程度

上实现对刷单行为的分层治理。多元治理前置在刑法规制刷单行为的边界划分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还

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刷单行为，可通过社会公众、电商平台、行政部门积极参与治理有效打击刷单

违法行为，一方面有利于对刷单违法行为在构成犯罪之前进行治理，减少刑事司法压力；另一方面有利

于明确刷单行为的实质危害性，避免不当地对轻微的刷单违法行为适用刑法。 
多元治理前置包括：首先，社会公众作为利益相关者可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刷单违法行为；其次，电

商平台可制定合理的有关平台规则限制刷单的经营者进行经营活动[9]，同时在我国《电子商务法》中需

合理明确电商平台在治理刷单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再次，行政监管部门对于较为严重的刷单行为进行

一定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 4 需进一步细化明确“情节

严重”的规定；最后，经过以上多元治理，刷单行为仍无法遏制且达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

罪的刑法进行规制，通过明晰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范围，有利于确保刑法规制边界的合理性，一定程度

上也有利于刑法资源准确地规制具有严重危害市场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的刷单行为。 

4.2. 合理运用法律解释 

法律条款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稳定性，在对网络刷单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需具体分析各罪名法律

条款的立法目的、适用条件等，同时兜底性条款在刑法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网络刷单行为作为

电子商务背景下新型的违法行为在适用具有概括性、兜底性条款时需严格、合理运用法律解释。其一，

限缩解释对于网络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刷单行为入罪时需合理限缩入罪标准，避免

刑法的过度介入，以便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作用，同时对刷单行为适用各具体罪名时应合理运用限缩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

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

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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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例如对于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在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5 非法经营罪时，可能会适用该罪的兜

底性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同时对该兜底条款的适用需进行限缩性的解释。

其二，体系解释在网络刷单行为涉及各罪名中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同时有利于行刑衔接，一方面从整

个刑法体系进行解释，对一刷单行为涉及多个罪名时需综合进行解释分析，另一方面在涉及是否构成某

个具体犯罪时，综合考虑该具体罪名各款项之间的联系。通过合理运用法律解释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

刑法的谦抑性[10]。 

4.3. 类型化下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 

电子商务背景下对刷单行为进行规制，通过类型化划分不同主体，一方面有利于精准打击刷单行为

犯罪主体，另一方面避免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主体进行刑法规制。刷单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主要可以划分

为三类：商家、刷单平台、刷手，在传统的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具有双向性，而网络刷

单行为各犯罪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商家、刷单平台、刷手认定共同犯罪以及是否承

担责任存在一定争议。 
本文认为在商家与刷单平台合作实施反向刷单行为的情况下，反向刷单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主体需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第一，商家即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因是网络刷单行为的发起者一定程度上控制着

整个刷单行为的过程，以及是刷单行为的主要受益者通常应认定其为主犯；第二，刷单平台在刷单过程

中通常起着组织、教唆的作用，一般也会获得不少的非法利益，通常也应认定其为主犯，但在刷单平台

所起的作用比较小的情况下应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其为主犯或者从犯等；第三，刷手通常是刷单行为的具

体执行者，与商家、刷单平台的地位不同，对于刷手的刷单行为需具体分析，对偶发的、小额性的不具

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小的刷手实施的刷单行为应以行政处罚为主，对其进行教育。根据不同

主体在实施刷单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下分别定罪处罚，避免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

同时区分不同主体对其进行规制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电子商务背景下明确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非常重要，刑法具有严厉性，为符合刑

法的谦抑性要求和罪刑法定原则，通过前置的多元治理，合理运用限缩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类型化方法

明确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手段有效打击网络刷单行为，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

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契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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